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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吉峰科技”）于

2025年 4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公

告编号：2025-037），公司在定向增发工作推进过程中，发现已披露的《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中部分内容有误，现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正、补充，

具体更正、补充情况如下：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第一节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方案概要”—“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背景和目的”—“（一）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的背景”—“3、上市公司存在盈利改善和资金补充压力”：

更正前：

公司 2022年、2023年和 2024年毛利率分别为 15.21%、15.78%和 13.58%，

归母净利率分别为 0.41%、0.64%和-1.14%%，总体利润率呈下降趋势。

更正后：

公司 2022年、2023年和 2024年毛利率分别为 15.21%、15.78%和 13.58%，

归母净利率分别为 0.41%、0.64%和-1.14%，总体利润率呈下降趋势。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第一节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方案概要”—“八、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审批程序”：

更正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已于 2024年 4月 16日经本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更正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已于 2025年 4月 16日经本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第三节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合同的内容摘要”—“四、认购方式、认购价款及认购资金来源”：

更正前：

4.1 乙方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股票。

更正后：

4.1 乙方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

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更正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11,999,997.28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更正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11,999,997.28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

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第六节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风险说明”—“四、业绩亏损风险”：

更正前：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一》约定，拓展公司、四川特驱及汪辉武先生对上市公

司现有业务的业绩进行承诺，在 2025年、2026年、2027年三年业绩承诺期内，

上市公司现有业务板块每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值为准）均为正数。如上市公司现有业务板块业绩承诺期内每年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为准）均为负，则拓展公司、

四川特驱及汪辉武先生应在当年度审计报告出 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

公司补偿差额。

更正后：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一》约定，拓展公司、四川特驱及汪辉武先生对上市公

司现有业务的业绩进行承诺（以下甲方代指拓展公司、四川特驱，乙方代指安徽

澜石，丙方代指汪辉武）：

“7.6 甲方及丙方承诺，上市公司现有业务板块（定义详见第 10.1条）在

2025年、2026年、2027年每年的经营性现金流均为正数。如上市公司现有业务

板块在前述期间内每年的经营性现金流为负数，则甲方及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应在当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以借款的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经

营性现金流差额。待经营性现金流为正数后，上市公司再归还前述借款。”

“10.1 甲方及丙方同意对上市公司现有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国内农机连锁

销售服务板块、高端特色农机研发制造板块，以下简称现有业务板块）的业绩进

行承诺，承诺期间为 2025年、2026年、2027年（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甲方

及丙方承诺，业绩承诺期内，上市公司现有业务板块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高值为准）三年累计为正数。

10.2 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实现的各项财务指标，以上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确定数据为准，非经常性损益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进行界定。如上市公司现有业务板块业绩承诺期三年内累

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高值为准）为负的，

则甲方及丙方应在业绩承诺期满的当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以

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净利润差额。



10.3 业绩承诺的先决条件

甲方及丙方的业绩补偿，乙方须确保满足以下先决条件。如未满足任意一项

先决条件，则甲方及丙方不承担业绩补偿责任。

（1）上市公司现有业务板块的管理团队由丙方全权负责组建，人员不调整

（丙方调整的除外），且管理团队具备独立决策能力，不受乙方干预，能够依据

公司实际情况及市场形势自主、有效地做出经营管理决策;

（2）乙方应确保上市公司资金状况良好，乙方应保证并支持上市公司通过

自身的融资能力，持续保证上市公司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授信和用信额度。如现

有业务板块有资金需要的，乙方应确保上市公司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授信和用信

额度达到历史最高值的水平。”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其他内容

保持不变，更正后的《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

意。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3月 20日


